臺北市立長安國民中學99年度「『玩』美一夏~美術夏令營」實施計畫
1、 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年4月12日北市教中字第09933573800號函辦理。

2、 目的：推廣美術教育，增進青少年藝術知能，從實做中學習美術技能。
3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4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長安國民中學

5、 參加對象：臺北市公私立國中生。
6、 參加人數：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20人。

7、 活動日期：98年7月7日至7月9日（週三~週五）

8、 活動費用：參加學生免費，相關費用由本校冬夏令營活動專款支應。

9、 活動地點：本校二樓簡報室、五樓美術教室(2)。

10、 活動內容： 

	日期
	時間
	課程內容
	上課地點
	授課教師

	07/07（三）
	08:00-09:00
	用具使用解說與幾何造型分解
	5樓美術教室(二)
	

	
	09:00-09:20
	開訓典禮
	二樓簡報室
	施旻樺組長

	
	09:20-10:10
	花燈作品欣賞
	5樓美術教室(二)
	

	
	10:10-11:00
	繪製設計圖及修改
	
	

	
	11:10-12:00
	基礎支架的規劃、裁剪
	
	

	07/08（四）
	08:00-08:50
	基礎支架的構成1
	5樓美術教室(二)
	林淵岳老師

施旻樺組長

	
	09:00-09:50
	基礎支架的構成2
	
	

	
	10:00-10:50
	燈的配置解說與示範
	
	

	
	11:00-12:00
	燈的配置完成
	
	

	07/09

(五)
	08:00-08:50
	布的黏貼步驟解說與示範
	5樓美術教室(二)
	施旻樺組長

	
	09:00-09:50
	布的黏貼、修邊與裝飾物件1
	
	

	
	10:00-10:50
	布的黏貼、修邊與裝飾物件2
	
	

	
	10:50-11:40
	作品檢討與展示、拍照
	
	

	
	11:40-12:00
	結訓典禮
	二樓簡報室
	


十一、報名：
（1） 時間：即日起至6月23日（三）截止。

（2） 方式：請填妥報名表後擲交本校訓育組
（三）聯絡人：本校訓育組長林怡吟。電話：2511-2382 # 105；傳真：2537-3576。
（四）相關訊息請參考長安國中學校網站，網址：http://www.cajh.tp.edu.tp。
十三、注意事項：
（一）每日準時參加活動，活動結束即返家，請注意安全。
（二）攜帶物品力求簡便，紙筆、水壺、健保卡、雨具、個人藥品、現金（100元以內）

（三）全程參與活動者，核發結訓證書。

十四、本實施計劃經校長核可，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(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(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家  長  同  意  書

    茲同意敝子弟______國中     年    班  座號     姓名            
參加長安國中「『玩』美一夏~美術夏令營活動」，同時願意遵守活動中各項規定。 

    學生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家長聯絡電話：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99   年  _____  月 ______ 日

